
 

 審核 2026-27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EEB(E)040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0212) 

 

 

總目：  (42) 機電工程署  

分目：  (661) 小型機器、車輛及設備 (整體撥款 )  

(696) 政府建築物的節能項目 (整體撥款 ) 

綱領：  沒有指定   

管制人員：  機電工程署署長 (潘國英 ) 

局長：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  

問題：  

機電工程署在 2026-27年度非經營帳目下的整體撥款錄得明顯變動，分目

661的預算較上一年度修訂預算大幅減少 67.7%至1,000萬元。當局請告知本

委員會：  

 

1. 分目 661撥款大幅減少的原因為何？「政府建築物重新校驗」及「綠色

社福機構」計劃完結後，署方如何維持對既有建築減碳的推動力度？  

 

2. 分目 696「政府建築物節能項目」的撥款在 2026-27年度減少 11.9%至

9,688萬元，主要由於政府建築物節能項目所需的現金流量減少，請解釋所

需的現金流量減少原因為何？這會否影響政府在 2028-29年度將建築物能

源消耗量減少 6%的既定目標？  

 

提問人：林偉全議員 (立法會內部參考編號： 2) 

答覆：  

 

1. 2026-27年度，分目 661「小型機器、車輛及設備 (整體撥款 )」的撥款為

1,000 萬元，較2025-26年度的修訂預算減少 2,100萬元 (67.7%)，主要由於「政

府建築物重新校驗」計劃將在2026年 3月完成，以及「綠色社福機構」計劃

下大部分節能改造工程已在 2025-26年度完成。隨着經修訂的《建築物能源

效益條例》(《條例》)於 2026年9月全面生效，約 400座政府建築物均須按法

例要求每五年進行能源審核，以檢視建築物屋宇裝備裝置及其能源使用的

情況找出節能機會，包括重新校驗，並且公開審核報告中有關能源效益的

技術性資料，以增加數據透明度。此外，兩間電力公司按《管制計劃協議》

設立的社區節能基金設有計劃資助非牟利社福機構及學校一站式改善能源



 

效益，以承接即將完成的「綠色社福機構」計劃。我們會和兩間電力公司

磋商，持續檢視和優化各項資助計劃，並加強與業界合作，共同探索創新

節能方案。  

 

2. 2026-27年度，分目 696「政府建築物的節能項目 (整體撥款 )」的預算為

9,689 萬元，較2025-26年度的修訂預算減少 1,311萬元 (11.9%)，主要是因為

部分項目已提前在 2025-26年度展開。政府最初預計在 2024-25年度把政府

建築物和設施的整體能源表現提升超過 6% (與 2018-19基準年相比 )，而上

述目標已提早一年在 2023-24度達成。至 2024-25年度，政府建築物和設施的

整體能源表現提升 7.7%。  

– 完  – 


